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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7              证券简称：银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邦股份”、“发行人”、“本公

司”或“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或“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国盛证

券和华福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6 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深证上﹝2022﹞73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2024 年修订）》（深证上﹝2024﹞

398 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或“银邦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月 6日，T-1日）收市

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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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银邦金属复合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签号码公告》（以下简称“《中

签号码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 年 1 月 9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

最小单位为 1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

券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本次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华福证券承销，认购金额不足

78,500.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包销，包销基数为

78,500.00 万元。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

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

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23,550.00 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

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继

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

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如果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公告中止发行

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4、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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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

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

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银邦股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78,5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

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工作已于 2025 年 1 月 7 日（T 日）结束。根据 2025 年 1 月 3

日（T-2日）公布的《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

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将本次银邦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银邦转债本次发行 78,5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 100元/张，共计 7,850,000

张，原股东优先配售日期及网上发行日期为 2025年 1月 7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银邦转债总计

4,042,683 张，即 404,268,30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配售比例为

100%。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银邦转债总计为

3,807,310 张，即 380,731,00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网上中签率

为 0.0051516331%。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73,904,912,970 张，即 7,390,491,297,000.00 元，配号总数为 7,390,491,297

个，起讫号码为 000000000001-007390491297。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5年 1 月 8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 中 签 结 果 将 在 2025 年 1 月 9 日 （ T+2 日 ）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

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认购 10张（即 1,000 元）银邦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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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4,042,683 4,042,683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1,910,955 1,910,955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73,904,912,970 3,807,310 0.0051516331% 

合计 73,908,955,653 7,849,993 - 

注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健生获配数量为 1,405,737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沈于蓝获配数量为 505,218 张，合计获配数量为 1,910,955 张，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4.34%。 

注 2：因《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 1 张为 1 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 10 张

为 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 7张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银邦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敬请阅读已于 2025 年 1 月 3 日（T-2 日）披露

的《发行公告》及《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说 明 书 提 示 性 公 告 》， 投 资 者 亦 可 到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鸿山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沈健生 

联系人：顾一鸣 

联系电话：0510-8899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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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868弄保利 one56 1号楼 10层 

法定代表人：刘朝东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124158、021-38124105 

（三）联席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27 号 1#楼 3层、4层、5层 

法定代表人：苏军良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655105 

发行人：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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